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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东营胜利通海加油站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JP2021-259

	项目名称/类别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报告日期
	2021.8.25

	项目地理位置
	东营市河口区黄河路5-1号

	联系人
	杨经理
	联系方式
	135 6339 2921

	现场调查

人员
	孙树波
	企业陪同人员
	杨经理
	现场调查时间
	2021.8.11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image: image1.png]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陈晓伟、冯小龙
	企业陪同人员
	杨经理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1.8.14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image: image2.png]




	实验室分析人员
	韩君涛、刘春英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1.8.16-17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苯、甲苯、二甲苯、溶剂汽油共4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化学有害因素结果显示：经检测，加油员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的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职业卫生管理

1在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现场管理，保证职业病防护设施良好，做好日常维护，确保其正常有效的运行。

2）加强劳动者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使劳动者熟悉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情况，掌握有关职业病防治知识，掌握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措施。

3）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4）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2、个体防护用品

1）企业应给加油工配备防有机蒸汽的防毒面具、耐油手套等个体防护用品。

2）企业应加强现场监督，督促和教育劳动者按要求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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